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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国移民的国际法规范及我国

相关法律的完善
闫利娟

摘 要 跨国移民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，它涉及到如何协调移民迁徙权利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、保障跨国移民的合法

权利以及打击跨国移民犯罪等法律问题。目前，关于跨国移民的国际法规范有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立法，GATS 中的移

民法规及难民问题上的一些公约和议定书等。我国国内法在跨国移民问题方面亟须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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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两会中，民盟中央常委、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提

出，我国应尽快将移民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并着手开展调研

工作。①这一提议，引起社会各界对跨国移民问题的重视。跨国

移民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，由于民族、宗教、文化等差异，跨国

移民往往会影响到一国的政治、社会及经济发展，同时也会涉及

到如何协调移民迁徙权利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、保障跨国移民

的合法权利以及打击跨国移民犯罪等法律问题。近年来，中国日

渐成为跨国移民的新流向，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2006 年 6 月

18 日发表的主题为《国际迁徙与发展》的报告，中国正成为移民

的目的国之一。②如何对日益增多的境外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，

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一、跨国移民的概念及移民立法的基本理论

（一）跨国移民的概念

跨国移民，又称国际移民，联合国对于它的定义是：除各国正

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，除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

事人员之外，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定居一年以上的人

口均为跨国移民。③

国际移民组织认为：跨国移民是指居民跨越国境离开出生国

或定居国，前往他国作短期或长期居留的迁徙。

以上两种解释，存在不同的侧重性，笔者认为，广义范畴的跨

国移民，应该是指以在国籍所属国或出生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做

长期或短期居留为目的而出入国境的自愿或非自愿迁移行动。

（二）移民立法的基本理论

跨国移民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，同时又涉及极其复杂的

法律问题，移民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主权、国家安全利益发生着

碰撞，政府控制移民行为的公权力与移民的私权利也相互对抗。

因此，移民立法，从根本目的上来讲，就是力争平衡这些不同的价

值取向。

人口的自由流动属于人类自由的一部分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

说，他们都有权利选择何时与何地进行迁徙和居住，除非因违法、

犯罪或必要、合法的限制措施而使得人身自由受到限制。而人类

发展的目标则是保证人们自由的选择他们所期待的生活方式。

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应当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。

但是，对人口流动也不能完全放开。因为，作为国家构成要

素之一的人口④，在具有当然的流动性的同时也必须保持一定的

稳定性。如果允许人口自由的跨国流动，将会构成对国家构成理

论的有力挑战。另外，人口和特定地域有着自然的联系。从人类

社会发展过程来看，起先人们以血缘为基础构成社会，而随着科

技的进步人们视野的扩展和社会生产的需要，生活在特定区域的

人们联合起来成为群体以共同发展和应对风险。在长期的历史

过程中，人们不仅形成了特定的文化风俗，还形成了固定的利益

共同体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长期而艰难

的过程。

二、关于跨国移民的国际法规范

目前，关于跨国移民的国际法规范包括世界性的移民公约和

区域性的移民公约。

（一）一般性的世界公约

国际社会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全球性、系统化的移民公约，而

是在特定领域或就特定问题形成一些规范性文件。具体包括基

本人权、难民地位、国际组织犯罪等方面。

1.移民基本权利保护领域的国际公约

1921 年国际联盟在巴塞罗那召开的通行与过境会议上通过

的《过境自由公约与规范》第二条规定：“除本规约另有规定外，缔

约国为调整和促进穿越处于其主权或权力之下的领土的运输所

采取的措施，应当为在便于国际过境所用的路线上经铁路或水路

自由过境提供便利。”这一规定确定了移民过境他国的权利。1948

年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十三条确定了跨国自由迁徙权，规定“人人

有权离开任何国家，包括其本国在内，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”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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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1966 年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、《公民权利和政

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、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等对移民的

基本人权也做了相关规定。

2.难民地位方面的国际公约

1951 年，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》首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

形式对难民的定义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并规定了难民的地

位和权利。1967 年，联合国又通过了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》，

取消了 1951 年公约对难民定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。

3.打击跨国移民犯罪的国际公约

2000 年的《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》及《关于防止、禁

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》，在跨国移

民特别是跨国组织犯罪问题方面做了相关规定，旨在打击跨国组

织犯罪，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，保护和帮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，

并促进缔约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合作。⑤

（二）区域性的移民公约

目前真正实现移民法律一体化的区域是欧盟，其通过各成员

方在移民问题上的主权让渡，达成了欧盟框架内移民政策的协调

一致。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、《申根协议》以及《阿姆斯特丹条约》

为欧洲移民政策制定了一个总的合作框架，成为确定欧共体公民

在欧共体内部自由流通的法律基础，2005 年 5 月 27 日，奥地利、

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卢森堡、比利时和荷兰签订了《普鲁姆公约》，

该公约全面涉及欧盟各国对跨国界迁移的协作问题，包括信息互

换、打击非法移民、联合跨境政策合作等。⑥

三、我国有关移民立法的完善

由于移民问题的复杂性，调整该行为的法律规范也必然具有

广泛性和复杂性，它既包括国际社会上的区域性安排、多边国际

公约以及有关难民的保护、庇护法律制度，还包括一国国内出入

境管理制度，外国人居留制度，外国移民保护法律等。实际上，通

过国内法这种方式限制其他国家的人口迁移至本国，也是一国公

民的自由。

但是我国移民管理方面的法规很不健全。中国管理外国人

的相关法律，主要是 1985 年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

出境管理法》、1994 年 7 月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

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》和 2004 年颁布实施的《外国人在中国永久

居留审批管理办法》。由于获得永久定居证的门槛太高(投资 50

万美元以上，或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，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，

或与中国公民结婚 5 年以上并具有 10 年以上存款数额的可支配

财产)，而且审批管理工作不够规范与具体，从 1985 年以来仅仅

3000 多人被批准在中国定居，还不到在华常住外国人的 l%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移民立法：

(一)确立移民立法的基本法律原则

首先，我国移民立法应当确立国家主权原则。“互相尊重国

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互不侵犯，互不干涉内政，平等互利，和平共

处”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，保证各国公民

之间平等往来的基础就是各主权国家的平等，因此国际移民法必

须体现此原则。任何外国人违反了异国的移民法规，该国政府有

权依照主权原则对违法者实施管辖，这已成为国际惯例。其次，

确立迁徙自由原则。人类是地球上的居民，自然享有旅行自由和

迁徙自由，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。再次，确立

人道主义原则。从国际移民法的实践来看，家庭团聚是国际移民

的主要原因，在跨国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，为了体现人道主

义原则，我国应当规定因家庭团聚优先移民的条款。最后，还要

确立友好往来原则。国际移民法的此项原则集中体现在国与国

之间签订的互免签证协议、领事条约、简化出入境手续等契约性

国际条约方面。

（二）建立一套完备的移民制度

整合现有零散的移民方面的法律，建立入境、居住、入籍、驱

逐、难民、签证等一系列制度。在入籍制度方面，加强入籍管理方

式，严格入籍审核制度，优先选择文化程度高的专家学者、来华投

资外商加入中国国籍，对他们给予签证和居留方面的优惠。在签

证制度方面，统一我国的签证制度。通过增加颁发工作许可证和

其他中短期签证，扩大和鼓励中短期(1 至 4 年)合法来华人员数

量，特别是工作和留学人员，在减少非法来华人数的基础上灵活

调节和控制来华人员总数。在非法移民管理方面，建立非法移民

目的国和来源国的协作机制，以双边关系为基础，从社会制度、意

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因素出发，在打击非法偷渡犯罪集团、加大

遣返力度和妥善安置难民三个方面，形成信息联动机制。

四、结语

在跨国移民越来越常见化的今天，国际法规范关于跨国移民

的规定为世界各国的移民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，它有

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各国人才的流动；而我国，面

对日益增多的境外人口，应当在国际法规范的原则下，完善有关

移民方面的法律，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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